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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獲得中國銀監會批准的公告

近日，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收到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
銀監會」）（銀監覆[2017]178號）關於本公司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的批覆，同意本公司發行不
超過300億元人民幣二級資本債券，並按照有關法規計入二級資本。

本公司將在二級資本債券發行完畢後一個月內就有關發行情況和資本充足率變化情況
向中國銀監會提交正式書面報告。

上述事項尚需得到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本公司將積極推進相關工作，並及時履行信息披
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洪崎

中國，北京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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